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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文旅规范发〔2024〕2 号

关于印发《普陀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普陀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2024

年 11 月 20 日第 73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体 育 局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投 资 促 进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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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文化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

和旅游局 技术委员会 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

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投资

促进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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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意见

为加快推进普陀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转

型，根据《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上

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精

神，经研究，设立“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制定本

意见。

一、扶持对象

本意见适用于依法设立，信用记录良好，符合区域文化创意

产业导向的企业和机构。

二、扶持范围

（一）支持《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22）》中列

明的行业。

（二）支持《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重点领域创新发展。

（三）重点聚焦数字广告、游戏电竞、影视演艺、创意设计

产业发展。

（四）支持能够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聚、具有示范带动

效应的重点企业和重大产业项目。

三、扶持方式

（一）支持重点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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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国家和上海市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资金扶持的，按

照有关规定要求给予区级资金匹配。

对申报区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扶持，经评审认

定的，可按项目总投资 50%以内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的扶持。

（二）支持引进领军企业

支持文化创意领军企业，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有实际作用

和成效的，经认定，给予企业开办、租房、购房等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

支持获得“上海文化企业十强”“上海文化企业十

佳”“上海十大文化品牌”等市级称号的单位，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扶持。

（三）支持平台培育运营

支持建设高质量的信息综合运营平台，重点扶持移动端平台

运营。搭建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有带动示范效应且促进区域产业

集聚的，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

（四）支持优秀内容生产

支持创作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材形式多样、内容健

康向上的优秀内容。对优秀内容生产企业，经认定，可给予最高

不超过 100 万元的扶持。对初创型内容生产企业，经认定，可给

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的扶持。

（五）支持版权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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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搭建权威的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交易及监测平台，推动文

化创意产业生态良性发展，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的扶持。企业在实现版权交易转让，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

（六）支持文化装备开发

支持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对各类

新技术研发项目，经认定，可按投资额 20%以内比例，给予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的扶持。

（七）支持 IP 衍生品开发

支持文化创意 IP 相关衍生品的开发，对文化创意 IP 衍生品

开发销售企业，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

（八）支持重大产业活动

支持举办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会展、赛事、论坛、创投路演、

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或文商体旅展融合发展项目，经认定，可按运

营投入 50%以内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扶持。

（九）支持文创园区建设

支持获评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试验）园区、市级文化

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

示范楼宇和示范空间，经认定，可给予最高 80 万元的扶持。

（十）支持数字广告产业发展

1.支持企业资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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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首次获得中国广告协会证明商标 CNAA 使用许可的广告

一级企业，经认定，一次性给予 40 万元扶持。对首次获得上海

市广告协会数字广告证明商标的企业，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

过 20 万元的扶持。

2.支持优秀获奖广告作品

对原创优秀作品获得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广告奖项的企

业，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

3.支持数字广告园区建设

对获评国家级广告园区、上海市广告产业园区的，经认定，

可按照园区建设总投资 30%以内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的扶持。

（十一）支持游戏电竞产业发展

1.支持电竞场馆建设

支持新建或改建专业电竞场馆的投资主体，经认定，按照项

目总投资额的 10%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

对每年举办电竞赛事 50 场次及以上的电竞场馆，且承办赛

事总奖金额超过 100 万元（含）达到 25 场以上，经认定，对场

馆运营方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的扶持。

2.支持电竞赛事举办

支持企业作为唯一或第一主办方举办省部级以上电竞赛事。

经认定，对举办国际顶级电竞职业赛事的，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对举办国内顶级电竞职业赛事的，可给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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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00 万元的扶持。对举办其余各类中小型赛事的，可按实

际运营成本给予一定的扶持。

3.支持引进培育电竞俱乐部

支持一线电竞俱乐部，经认定，给予俱乐部运营费用的扶持，

同一俱乐部每年累计扶持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

支持俱乐部参加国际顶级电竞职业赛事获得前三名的，经认

定，可给予最高 80 万元的扶持。参加国内顶级电竞职业赛事获

得前三名的，经认定，可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扶持。

支持电竞人才经纪业务的开拓。经纪公司开展电竞选手、解

说员、主播的经纪业务，取得显著效益的，经认定，可给予最高

不超过 100 万元的扶持。

4.支持优秀游戏作品制作发行

支持企业为境内外游戏公司提供游戏软件研发制作服务，支

持企业开发运营原创游戏，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的扶持，对行业影响力大或被选为重大电竞赛事游戏的，原则上

扶持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十二）支持影视演艺产业发展

1.支持优秀影视作品制作发行

对作为第一制作方或第一出品方投资拍摄，参加国际 A 类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以及国家级电影、电视剧奖项的市场主体，按

照获奖等级、类别、市场表现、社会效益等因素，经认定，给予

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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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作为第一制作方或第一出品方投资拍摄并在上海备案

立项的，在央视或两家及以上省级上星电视台及主要视频网络平

台首播的影视作品或综艺节目的市场主体，按照内容题材、市场

表现、社会效应等因素,经认定，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

扶持。

2.支持优秀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

支持具有创新性、影响力和产业带动力的优秀微短剧项目。

微短剧作品获得国际、国内重大奖项（不含个人奖）的，经认定，

可给予主要出品方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扶持。微短剧作品在主

要视频网络平台播出的，且作品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的，

经认定，可给予主要出品方或发行方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

支持网络微短剧出海，对在境外播映和宣传效果突出的微短

剧，因文化出海产生的翻译制作费用予以支持，经认定，可给予

最高 50%的译制扶持，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3.支持技术赋能影视项目

支持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等赋能影视内容创制，影视作品进

行后期制作费用达到 500 万元以上，最高可按发生的后期制作费

用的 40%，给予主要出品方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对提供影视

后期制作支持并达到一定规模的技术企业，最高按其技术服务收

入的 10%，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

4.支持高能级演艺项目

对引进国际知名或国内一流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等高品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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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项目、并作为项目主办单位的企业，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

过 300 万元的扶持。对开展全球、全国首演、首秀的国内外精品

演艺剧目的市场主体，结合参考内容题材、首演范围、场次数、

市场表现、社会效应等因素，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的扶持。

支持新建或改建演艺场馆（剧场、演艺新空间等）的投资主

体，经认定，按其总投资额的 20%，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

扶持。

支持具有营业性演出资质的演艺场馆，全年自办或承接演出

达到 50 场（含），或承办高水平文艺演出活动 10 场以上，经认

定，按其全年运营经费的 30%，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

（十三）支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

1.支持优秀技术成果应用

支持文化赋能创新技术研究，进行创意设计领域优秀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经认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

2.支持企业参赛参评

支持创意设计企业参加国际、国内创意设计比赛，企业原创

优秀作品获得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设计奖项的，经认定，可

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

3.支持企业提升社会影响

支持参加长三角文博会等市级及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会

展、赛事、论坛等），经认定，可按其总投资额的 50%，给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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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扶持。

（十四）其他

经审核认定，具有行业引领效应的企业和重点支持的平台项

目，给予一定资金扶持。

四、使用管理

（一）区文旅局会同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投促办根据本

意见制定实施流程和细则。本政策条款若与上海市、普陀区制定

的其他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

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上海市颁布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二）区文旅局负责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并按程序向区

财政局申请拨款，区财政局负责执行相关扶持资金的拨付，在项

目过程中会同审计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

（三）本意见按照《普陀区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管理办法》，

实行绩效评估管理。

五、附则

（一）实行产业专项资金全过程信用管理。申请本政策扶持

的企业或机构，将接受信用审查，过去三年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或违法行为的，取消申请资格。企业或机构在享受扶持过程中存

在失信行为，经查实的，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市、区公共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扶持对象存在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等违法违规行

为，经查实的，将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金并追缴资金，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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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责任。

（二）本意见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意见最终解释权归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所有。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